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关于开展全区团属新媒体平台 
自查工作的通知 

 

共青团各盟市委，满洲里、二连浩特市团委，各高等院校、大

厂矿企业团委，自治区直属机关团工委、金融团工委、非公经

济组织团工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进一步规范团

属新媒体的建设与管理，更好地发挥新媒体平台在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服务广大团员青年中的积极作用，共同维护健康

有序的清朗网络空间，现开展 2019年全区团属新媒体平台自

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查范围 

全区各级团组织开设的微博、微信、抖音、今日头条等各

类团属新媒体平台。 

二、工作安排 

自查内容包括平台的基本情况、隶属关系、制度规范、影



响力等，具体内容如下： 

1．平台登记、备案履行相关手续情况。 

2．平台年度运营情况及平台运维团队建设情况。 

3．平台信息审核发布流程规范情况，内容有无违规情况。 

4．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 

三、相关要求 

1．各级团组织开通运营的团属新媒体平台需要向上一级

团组织备案登记，并填写提交《团属政务新媒体情况统计表》

（附件），账号名、后台管理人员或维护方式发生变更时，应

及时更改备案信息。 

2．各团属新媒体平台一律按照“谁开设、谁主管，谁应

用、谁负责”的原则进行日常管理。明确分管领导，落实专人

具体负责内容审核与日常维护等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先审后

发”制度，把好稿件审核关，做好自检自查，严禁发布任何不

当言论。 

3．平台主管领导、运维团队负责人要加强运营团队的教

育引导和日常培训，积极倡导正面信息，并保证新媒体平台的

活跃度，注销“僵尸”账号。 

4．盟市级团委要负责推进所辖地区、单位团属新媒体平

台的自查工作，自查发现问题的单位要及时整改，重点整改“僵

尸”账号、不发声、乱发声、更新慢、娱乐化，甚至发表不当

言论等问题。自治区团委将推行阅评专报制度，对出现问题的



地区、单位定期通报。 

四、材料报送 

请各单位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前，将附件和自查材料报

送至邮箱 nmtwxmt@126.com。(自查材料要包括基本情况、隶

属关系、制度建设、流程规范、影响力、存在问题、意见建议

等内容)。 

联 系 人：王 晨 

联系电话：0471——5983881 

 

 

内蒙古团委宣传部 

2019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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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团属政务新媒体情况统计表 
分管领导：            部门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填表单位（盖章）： 统计时间截至 2019年 1月 25日 

 微博 微信 抖音 
其他新媒体平台

（可自行添加） 
合计 备注 

开设的新媒体平台（账号名称）       

是否以单位名义开设并认证监管       

运行情况（如：2018年发布文章总数、 

粉丝数、阅读量等） 
      

主管新媒体工作 

部门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 
      

运营人员姓名、联系方式、身份 

（在编、聘用等） 
      

是否建立内容发布审核制度       

是否委托其他单位运营       

存在的具体问题： 

意见建议： 

 


